第三部分：外交知識  (新中國外交史、外交禮儀、外交常識) 
-- 知識點
一、重要政策及原則立場
1、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新中國外交最本質的概括。新中國奉行這一政策是歷史的必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性質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要求。首先，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人民通過革命獲得民族獨立與解放後，對獨立自主十分珍視。其次，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不能輸出”的基本原理，明確以不同制度國家和平共處為基本指導思想。第三，熱愛和平是中華民族本性。
　　中國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一政策的基本目標是維護中國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其主要內容包括：1、中國始終奉行獨立自主的原則。對於一切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不屈從於任何外來壓力。中國不同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不搞軍事集團，不參加軍備競賽，不進行軍事擴張。2、中國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3、中國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4、中國願意在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友好合作關係。5、中國實行全方位的對外開放政策，願在平等互利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和地區廣泛開展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促進共同繁榮。6、中國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

2、一邊倒
新中國建國初期外交領域的“三大決策”之一。該決策的核心含義是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國際格局中，新中國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毛澤東在建國前夕闡釋了“一邊倒”政策的歷史必然性：“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一邊倒”政策的具體化是建國初期毛澤東對蘇聯進行的國事訪問和《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這一決策的歷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首先，“一邊倒”使中國提前二十多年收回了依據國民黨與蘇聯簽定的條約一直要存在到1975年的蘇聯在華特權；其次，“一邊倒”使新中國在西方勢力敵視的國際環境中迅速鞏固了政權；第三，“一邊倒”使新中國誕生伊始就獲得了極為寶貴的財政和經濟援助。但是，“一邊倒”決不意味著放棄獨立自主。因此，當蘇聯侵犯中國國家利益，侵犯中國獨立自主夙願時，中蘇關係開始惡化。
　　毛澤東以“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闡述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對外政策問題的三大重要決策。這三大決策回答了新中國一誕生就將面臨的三大外交問題，即如何建立自己的外交關係，如何對待美國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如何對待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被壓迫民族。“三大決策”中包含的政策思想，在帶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以法律化。
3．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3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接見參加中印談判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了自成體系、言簡意賅的五項原則，作為指導中印談判的原則，即：“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在1954年4月29日簽訂的《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中，這五項原則被作為指導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在同年7月分別發表的中印（度）與中緬（甸）總理的兩個聯合聲明中，三國領導人建議將這些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普遍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誕生，就體現了強大的生命力。中國依據這五項原則圓滿解決了歷史遺留的印度在中國西藏享有的特權問題。中國在日內瓦談判中依據這一政策思想正確地把握了對待老撾、柬埔寨兩個民族獨立國家的政策界線，成為日內瓦會議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在1955年召開的第一次亞非首腦會議上，中國同樣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恰當地處理了會議期間出現的複雜情況，使國際關係歷史上首次由過去的被壓迫民族獨自發起和召開的國際會議獲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至今，已經有上百個國家在與中國簽訂的雙邊關係檔中確認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經受住了歷史的考驗，是不少國家贊同的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原則。這一原則已成為現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的基本原則之一，是中國對現代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法理論的重要貢獻。
4、求同存異方針
　　這是中國對第一次亞非會議的策略方針。第一次亞非會議於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的萬隆召開，考慮到與會各國的不同政治傾向和可能出現的複雜局面，中國代表團制定了具體的策略方針：會上多提亞非國家的共性問題，不突出我國的特殊問題；從大多數亞非國家的要求出發，再聯繫到我國的要求；中國支持他們，不要求他們支持中國；不提任何不可能達到協議的議題，對某些國家出於對社會主義的不瞭解和疑懼而可能進行的攻擊、誣衊，則採取申明立場、不為所動的方針，避免會議陷入關於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對立和爭論；盡力爭取團結大多數與會國，使會議能就共同願望和要求達成協議，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這就是後來在國際關係實踐中傳為美談的“求同存異”方針。
　　在會議進程中，當其他親西方國家代表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攻擊時，周恩來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在亞非國家中是存在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社會制度的，但這並不妨礙我們求同和團結”，“我們這兩類國家都是從殖民主義的統治下獨立起來的，而且還在繼續為完全獨立而奮鬥，我們有什麼理由不可以互相瞭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這個發言把會議氣氛拉回到了預定主題上，推動了會議的進展。會議最終達成協定，發表了包含和平共處基本思想的宣言。與會各國代表團讚揚中國代表團的工作，認為“沒有中國代表團的努力，會議成功不了”。“求同存異”方針現已成為處理國際分歧的普遍原則之一。

5．談判建交

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主要方式，是獨立自主精神在建交問題上的貫徹。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開國大典上向全世界宣告：“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政府正是在以上原則的指導下，通過談判方式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建交談判的焦點是：對方對其與國民黨殘餘勢力的關係和對中國在這些國家的國家財產持何態度，以及對其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立場問題。

    新中國成立初期，共有26個國家對新中國表示外交承認，中國政府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迅速建交；對亞洲民族獨立國家視情況經過談判積極建交；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９５０年１０月　與中國建交的１７個國家。蘇聯，保加利亞，羅馬裏亞，朝鮮，匈牙利，捷克，波蘭，蒙古，民主德國，阿爾巴尼亞。越南，印度，瑞典，丹麥，緬甸，瑞士，芬蘭。對其他國家則根據當時的國際情勢和這些國家的具體情況主要通過談判方式與之建立外交關係。如對在東西方冷戰中相對保持中立的北歐和中歐國家，中國一般是經過談判，待對方澄清與國民黨政府關係等問題後建立外交關係。1950年承認新中國的北歐、中歐國家有挪威、丹麥、芬蘭、瑞典和瑞士，除挪威因在聯合國中國席位問題上態度曖昧致使兩國建交問題拖至朝鮮戰爭結束後才解決外，其他國家都在1950年內實現與中國建交。對於建國初期承認新中國的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因其在表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同時沒有真正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中國政府堅持在“打掃乾淨屋子”之前暫不解決與之建交問題。
　　新中國政府通過談判，掌握了建交進程的主動權，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及尊嚴。可以說，談判建交是中國外交藝術的集中體現。
6．反霸原則

反霸原則是中國對維護世界和平作出的重大貢獻。1972年2月28日，反霸原則首次在中美《上海公報》中明確予以規定，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在這裏，雙方都聲明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這對作為世界超級大國之一的美國是一種約束，但是比這更重要的是，這個規定微妙但也明白無誤地表明瞭中美雙方都有義務反對蘇聯在亞太地區謀求霸權的活動。1978年12月16日，中美簽署《建交公報》，將《上海公報》中的反霸權地區從“亞洲——太平洋地區”擴展到“世界上任何地區”。
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本）《聯合聲明》以及1978年8月12日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也同樣寫入反霸原則條款。這一作法具有雙重含義：首先，兩國宣佈不尋求霸權，這對於曾經在亞洲奉行霸權主義，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是一種法律約束。其次，這對於任何企圖在亞洲稱霸的外部勢力也能起到一種警示作用。就國際意義而言，由於條約是在蘇聯推行霸權主義最鼎盛時期，在中國領導人提倡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戰略背景下簽訂的，因此，這一條款對蘇聯霸權主義是一個打擊。同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他特別強調，“反霸權主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核心。因為我們要和平友好，謀求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謀求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由此可見，中國外交是從維護世界和平的戰略高度出發，來處理與發展雙邊關係的。

7．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
鄧小平於1985年3月4日提出：“當今世界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或者叫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由此，中國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實現了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重要轉變。在這個主題的指導下，中國的國內政策開始扭轉過去實行的半軍事經濟體制的模式，使國內經濟轉到和平建設的軌道上來；中國對外交政策進行了以“不與任何大國或國家集團結盟或建立戰略關係”、“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為特徵的調整。1985年6月，中國宣佈裁軍100萬，向世界人民表明中國奉行和平外交的決心。
8．不結盟的獨立自主對外政策
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對外政策所經歷的最重要的調整，是鄧小平對中國外交政策指導思想的重要發展，也是鄧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特徵。在這次調整中，中國領導人強調的獨立自主對外政策有了兩層新的含義：一是不與美蘇任何一方結盟，也不聯合任何一方去反對另一方，而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改善、發展同它們的關係，同時堅決反對它們的霸權主義和軍備競賽政策；二是處理國家關係和國際問題時，不以意識形態定親疏，不受一時一事所左右，而是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來決定自己的政策。

9．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鄧小平提出的“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12字方針，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為和平解決釣魚島和南沙群島等歷史遺留的領土爭端問題開拓了新思路。
　　中國政府從發展中日關係出發，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同日方達成了將釣魚島問題留待以後解決的諒解。1978年10月25日，鄧小平訪日，在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會談中，強調雙方在釣魚島問題上要以大局為重，“我們這一代人缺少智慧，談這個問題達不成一致意見，下一代人總比我們聰明，一定會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1979年5月31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自民黨眾議員鈴木善幸時表示，可考慮在不涉及領土主權情況下，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同年6月，中方通過外交管道正式向日方提出共同開發釣魚島附近資源的設想，首次公開表明了中方願以“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模式解決同周邊鄰國間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的立場。
10．一國兩制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是鄧小平提出的解決中國統一問題的構想，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一國兩制”最早是為解決臺灣問題而提出的，但首先用於香港、澳門問題的解決。在實踐過程中，這一思想不斷發展，更加完善。“一國兩制”思想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香港、澳門問題，既洗雪了中華民族的屈辱，維護了香港、澳門的穩定與繁榮，為爭取中國完全統一指明了方向。同時，中國運用“一國兩制”思想分別與英國、葡萄牙解決香港、澳門問題的實踐，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範例，對世界和平事業將產生深遠的積極影響。
二．重大外交事件
1．日內瓦會議
　　日內瓦會議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首次應邀參加的政府間多邊國際外交會議。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談判中所體現出的現實主義精神、所運用的統一戰線策略、所堅持的革命不輸出原則、所推崇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思想，均構成了這次會議上中國外交的主要特色。
1954年4月26日，日內瓦會議開幕。由於美國的極力阻撓，會議沒有通過關於朝鮮問題的任何決議。會議後期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參加者有中、蘇、英、法、美、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共和國（即原南越）、老撾王國和柬埔寨王國。美國企圖擴大印度支那戰爭，極力破壞和解進程。中國代表團採取了爭取法國等多數國家、反對美國破壞、把會議推向前進的做法，尤其在解決劃分越南交戰雙方的集結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7 月21日，會議通過了《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宣言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結束了法國在該地區的殖民戰爭，確認了印支三國的民族權利，是印支三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重要里程碑。美國由於拒絕在日內瓦協議上簽字，處於非常孤立的境地，反而更加突出了中國的和平外交風範。

2．萬隆會議
萬隆會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亞非國家第一次在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下自行召開的重要國際會議，因1955年4月18日在印尼的萬隆召開而得名。會議就有關亞非國家的利害關係和共同關心的一些重大問題達成了一致，通過了《亞非會議最後公報》，內容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附屬地人民問題、其他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以及關於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等7部分，並提出了處理國際關係的十項原則。會議所反映的亞非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保衛世界和平和促進各國人民友誼的精神，通稱為“萬隆精神”。萬隆會議是民族主義國家成為國際關係中獨立行為主體的一個重要標誌，是戰後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體現。此次會議促進了亞非各國的團結和合作，鼓舞了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鬥爭，對亞非各國人民反帝、反殖鬥爭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中國政府自始至終對亞非會議持積極支持態度。中國代表團根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思想，堅持“求同存異”的策略方針，恰當地處理了會議期間出現的複雜情況，使會議圓滿成功。新中國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周恩來的嫺熟外交技巧得到了與會各國和世界輿論的普遍讚譽。萬隆會議是新中國與非洲國家關係的起點。中國的和平誠意被廣大亞非國家所瞭解，中國外交從此開啟了一個以亞非國家為主體的發展中國家為基點的新階段。
3．聯合國關於中國席位問題的鬥爭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和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理應代表中國佔有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但由於美國採取敵視新中國的政策，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問題長期沒有解決。
首先是從1950年的第6屆聯大到1960年的第15屆聯大，美國採用“暫不審議”有關國家要求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手法來排斥中國。後來從1961年第16屆聯大起，美國把中國代表權問題變成了由誰代表中國交與各國討論決定的所謂“重要問題”，而所謂“重要問題”則必須以聯合國會員國三分之二的多數票才能獲得通過。1971年第26屆聯大，美國再次改變手法，決定在繼續提出“重要問題”提案的同時，又提出“雙重代表權”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應當有代表權，但也不應當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即“兩個中國”的提案。
　　面對美國的各種伎倆，中國政府堅持原則、闡明立場，嚴正指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把蔣介石集團驅逐出聯合國，這是一個問題的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只要在聯合國裏出現‘兩個中國’、‘一中一台’之類的陰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就堅決不同聯合國發生任何關係。”事實證明，中國政府的立場使很多猶豫不絕的國家最終選擇了支持中國的態度。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壓倒多數票通過了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席位的2758號決議。至此，聯合國關於中國席位問題的鬥爭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大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票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並正式成為聯大2758號決議。該決議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4．新中國外交歷史的階段性特點與建交高潮
新中國外交關係史表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點，突出標誌是在此過程中共有四次建交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50年代初期，中國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迅速建交，同時與部分亞洲民族獨立國家及北歐國家在談判的基礎上建立了外交關係。這一時期，中國與24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中期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點是中國與阿拉伯國家關係有了突破、與大部分新獨立的非洲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此期間，中國與25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
　　從1970年開始，中國迎來了第三次建交高潮，共有71個國家與中國建交。第三次建交高潮出現的原因，首先是中國在反對美國敵視政策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美國開始採取緩和對華關係的現實主義政策，因此美國的盟國和受美國控制的國家在發展對華關係時不再擔心美國的制裁。其次，在70年代國際形勢緊張化、美蘇爭奪加劇、地區衝突增多的背景下，很多國家感到了與中國發展關係的必要。第三，中國領導人開始糾正“文革”中極左思潮衝擊外交的錯誤，並採取主動步驟來修補與一些國家的關係。這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點是：1、中國與所有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2、中國與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關係有了重大突破。3、中國基本上完成了與歐洲和非洲國家的建交過程。
　　蘇東巨變後，中國政府超越意識形態的分歧，積極發展與新獨立國家的關係。同時，中國又致力於改善與亞洲國家的關係，先後與以色列、韓國、印尼、新加坡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形成了中國對外關係史上的第四次建交高潮。
三．重要雙邊關係
1．　中蘇關係：

建國初期毛澤東首次訪問蘇聯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是“一邊倒”政策的具體化。簽訂中蘇新約，確定兩國關係新的政治基礎，尋求蘇聯對新中國的經濟援助，是1949年12月毛澤東蘇聯之行的主要目的。經過談判，雙方於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以及《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定》。

1964年周恩來訪問蘇聯
　　1964年周恩來訪問蘇聯，是中國主動維護與改善同蘇聯關係的重要舉措。1964年10月16日，蘇聯《真理報》公佈了蘇共中央十月全會公報，宣佈解除赫魯雪夫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職務。赫魯雪夫下臺後，中方希望繼任的勃列日涅夫政權能改變前任錯誤的總方針和路線，包括對華政策，以改善中蘇兩黨兩國關係，加強國際共運的團結。中國為此主動採取行動。1964年11月5日至1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慶典。但是，在這次訪問和同蘇聯領導人的接觸中，剛上臺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聲稱：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他們同赫魯雪夫“沒有一絲一毫”的差別。也就是說，蘇聯將執行沒有赫魯雪夫的“赫魯雪夫主義”。在慶典晚會上，蘇聯元帥馬利諾夫斯基公然對中國領導人說：“赫魯雪夫已下臺，毛澤東也應下臺。”顯然，蘇聯拒絕了中國的和解誠意。
2．中美關係：
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意義在於，在中美沒有外交關係的特殊情況下，為兩國提供了一條交換意見、溝通聯繫的管道。從1955年8月1日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共進行了136次。1955年4月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發表聲明：“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特別是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的問題。”7月13日，美國在英國、印度斡旋下，建議中美各派一名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舉行會談。
　　1955年8 月1日，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會談有兩項議程，一是雙方平民回國問題。二是雙方所爭執的其他問題。9月I0日，雙方就第一項議程達成協定：中美雙方承認，在各自國家內的雙方平民享有返回祖國的權利，並宣佈已經採取並將繼續採取適當措施，使他們能夠盡速行使其返回的權利，中美兩國分別委託印度和英國政府協助中美平民返回本國。這是中美大使級會談15年裏唯一達成的協議。隨後，由於美方將中美兩國在臺灣地區的爭端與中國政府通過和平方式還是使用武力來統一臺灣的內政問題混為一談，使會談陷入僵局。
為推動會談繼續進行，中方從1956年9月到1957年12月先後提出關於促進中美人民往來和文化交流、關於中美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准許對方新聞記者前來進行新聞採訪、關於彼此給予司法協助等協議聲明草案，但均被美方拒絕。1957年12月12日，在第73次會議上，美方又以其大使調任為由，委派非大使身份的代表參加會談，企圖降低會談的級別，致使會談中斷9月之久。此後，中美大使級會談一直斷斷續續。中國政府在會談中始終堅持兩項原則：美國政府保證立即從中國領土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撤出它的一切武裝力量，拆除它在臺灣的一切軍事設施；美國政府同意中美簽訂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協定。但是由於美方堅持其干涉中國內政的立場，會談沒能取得任何進展

基辛格、尼克森訪華
　　基辛格、尼克森訪華的目的是就《上海公報》的措辭進行具體磋商。基辛格於1971年10月來華進行預備性訪問，他帶來的公報草案，用尼克森的話來說，“採用了標準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衷的語言來暫時掩蓋爭論最激烈和最難解決的問題”。
　　然而，這樣一種方式對中國卻是不利的。如果聯合公報採用這樣一種模棱兩可的外交語言來掩蓋雙方的矛盾，勢必造成一種假像，即中國在臺灣問題上軟化了自己的立場，在越南問題上與美國達成了默契。此外，不達成一個能充分反映中國對外政策基本立場的聯合公報，必然會被林彪、四人幫等極左勢力攻擊為“對美帝國主義的妥協”，不利於中美關係的進一步改善。因此，符合當時形勢的應當是既能反映導致雙方接近的共同點，又能以冷靜的語言保留各自的基本立場。基辛格接受了以上方案。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森到中國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訪問，並與周恩來進行了實質性會談。尼克森首先分析了美蘇力量對比的變化，意在說明美國不能從太平洋撤退，美國應該維持在歐洲和日本的軍事存在。在臺灣問題上，尼克森表述了與基辛格大同小異的五點立場：1、中國是一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今後美國不再說臺灣地位未定；2、過去、今後美國都不支持“臺灣獨立”；3、勸阻日本進入臺灣；4、支持任何能達成的關於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辦法，不支持臺灣用任何軍事方法回到大陸來的企圖；5、駐台美軍隨著印支問題的解決將有三分之二撤出，其餘部分將隨著中美關係解決而逐步減少。在印度支那問題上，周恩來指出，越南問題的唯一出路是美國撤軍，撤得越晚美國困難越多，而且只要戰爭打下去，中國就不能不支援越南。在進行了認真和坦率的討論後，中美在上海簽訂了聯合公報，即著名的《上海公報》

中美建交的三項原則
　　中美建交的三項原則是：美國必須斷絕同臺灣的所謂外交關係，撤走美國在臺灣和臺灣海峽地區的一切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廢除同臺灣的所謂《共同防禦條約》。

3．中葡建交

1988年1月15日,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葡萄牙駐華大使瓦萊裏奧分別代表本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的批准書，中葡關於澳門問題聯合聲明生效。這為澳門回歸祖國奠定了法律基礎

今天，是中葡兩國建交25周年。1979年2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葡萄牙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葡萄牙位於歐洲西南的伊比利亞半島西部，面向大西洋，氣候宜人，是一個具有濃郁南歐風情的美麗國家。1987年4月，中葡兩國政府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中國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這堪稱為國際關係中兩個主權國家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典範。
1987年3月26日，中國和葡萄牙兩國政府在北京草簽了《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 聲明指出，澳門地區是中國領土，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中國政府宣佈根據“一國兩制”的方針，在澳門設立特別行政區。自聯合聲明生效之日起至1999年12月19日止的過渡時期內，葡萄牙政府負責澳門的行政管理，中國政府給予合作。在聯合聲明生效時成立中葡聯合聯絡小組，根據聲明附件的規定建立和履行職責。聯合聲明於1988年1月15日起生效。聯合聲明的簽訂完全符合包括澳門同胞在內的中葡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標誌著中葡兩國關係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4．中日建交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田中角榮訪問中國，並與周恩來進行建交談判。談判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中日戰爭狀態結束問題、日本侵華戰爭責任問題、戰爭賠款問題、“複交三原則”的表述問題、反霸條款問題等。在雙方就這些問題達成妥協後，9月29日，正式發表《中日聯合聲明》。《聲明》由前言和九個條款組成，主要內容有五方面：1、宣佈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的結束和外交關係的建立；2、宣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兩國關係的準則，宣佈兩國任何一方都不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3、中國政府闡述了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日本政府對這一立場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4、中國政府宣佈放棄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5、宣佈雙方將進行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談判，以及進行締結貿易、航海、航空、漁業等協定的談判。
日本政府在公報中表示“充分理解與尊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實質上是向中方承擔了不執行任何“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政策的法律義務。關於中方堅持寫入的反霸條款，它包含了兩重含義：首先，兩國宣佈不尋求霸權，這對於曾經在亞洲奉行霸權主義，給亞洲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的日本是一個約束；其次，這對於任何企圖在亞洲稱霸的外部勢力也能起到一種警示作用。《中日聯合聲明》的發表和中日建交，結束了兩國關係的長期不正常狀態，揭開了中日關係和平友好發展的新篇章。
5．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關係
萬隆會議後，為進一步發展同亞非國家的關係和友誼，周恩來於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2月5日對亞非13國進行了友好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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